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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经济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 

 

工作组准则 

 

本文件仅作为指导。工作组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拟订或商定自己的业务程序，但特

别注明的政策要求部分除外。 

 

1. 导言 

 

1.1  这些准则是由亚太清洁发展和气候伙伴计划的政策和执行委员会拟订， 为伙伴计

划的所有工作组提供指导。 

 

1.2  这些准则应该与伙伴计划的以下文件联系阅读： 

 章程,  2006 年 1 月。 

 工作计划, 2006 年 1 月。 

 首届部长级会议的公报,  2006 年 1 月。 

 行动计划准则, 2006 年 4 月。 

 

2. 设立和宗旨 

 

2.1  伙伴计划章程设立了政策和执行委员会，负责伙伴计划的整体框架、政策和程序，

并定期审查进展情况。该章程授权委员会设立适当的工作组和其他小组以协助其工

作。 

 

2.2  伙伴计划首届部长级会议于 2006 年 1 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决定设立八个初期

的工作组。 

 

2.3  工作组不是伙伴计划的常设机构，只是为了实现一些目标而设立的。设立这些工作

组是为了解决工作计划中的一些问题，并商定行动计划。工作组将提出执行的方式，

并对行动计划进行监督。工作组应该监督执行商定行动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可以建议

进一步发挥的作用，请委员会批准。   

 

2.4  委员会将考虑现有工作组的任何建议，决定在什么时候设立或解散工作组，或暂时

停止其活动。 

 

3. 领导人和成员 

 

3.1  每个工作组设立一个主席，并可以设立一个共同主席。首届部长级会议商定了伙伴

国对工作组主席和共同主席的初期责任。每一位主席将由有关伙伴国提名一位高级政

府官员担任。共同主席可以是高级政府代表或企业界代表，由有关伙伴国提名。 

 

3.2  工作组主席负责: 

 安排和主持工作组会议; 

 管理工作组行动计划的拟订（在 2006 年中完成）；  

 管理工作组在执行委员会商定的行动计划方面的任何任务，并监督执行进展情

况； 

 为他们的工作组秘书处提供资源和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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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作组共同主席支援主席的上述职能，经主席和共同主席商定，并可以承担特定任

务的具体责任。 

 

3.4  工作组成员的数目不能太多，以维持效率。每个伙伴国最多可以为每个工作组提名

四个成员，由该伙伴决定包括哪些政府和企业代表。不过，委员会认识到，有些工作

组和伙伴可能需要增加成员。每个工作组成员也可能需要指定一名候补成员。主席和

秘书处的职位不应该计算在四个成员职位之内。 

 

3.5  企业界成员由有关伙伴国提名，从事与工作组专题有关的工作。企业界成员应该尽

可能考虑到本国企业的观点。如果需要，伙伴应该负责在本国建立适当的协商机制。 

 

4. 会议 

 

4.1  工作组可以自行决定会议和联络方式，包括面对面会议、电话和电视会议以及电子

邮件小组。会议的地点和次数由主席与共同主席和成员协商后决定。工作组会议可以

与委员会会议或其他有关国际会议一道举行。 

 

4.2    委员会成员可以成为工作组的观察员。经工作组决定，伙伴国可以派遣其他观察

员出席工作组会议。 工作组可以邀请伙伴国的专家参加工作组的讨论。工作组经委员

会批准，可以拟订关于非成员参加会议的程序，包括公开和不公开会议。 

 

4.3  工作组会议的议程和文件应该至少在会议前三个星期分发给所有成员，关于决定和

行动的记录应该在每次会议之后尽快分发。议程、文件和记录的副本应该送交伙伴计

划行政支援小组，以便分发给委员会成员，并按照协议，在伙伴计划的网站上公布 (政
策要求)。  

 

4.4  工作组所有决定或建议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无法在工作组内部解决的问题，经工

作组主席要求，将提交委员会。 (政策要求)。 

 

5. 行动计划和提出报告 

 

5.1  每个工作组应该按照伙伴计划的行动计划准则拟订行动计划。行动计划以及任何重

大修改将由委员会批准 (政策要求)。  

 

5.2  行动计划可以包括伙伴国或其他实体所同意的在几年内要开展的一系列项目和活

动。工作组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为实施行动计划项目和活动确定适当实体和方法。 

 

5.3  工作组应该定期向委员会报告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政策要求)。 

 

6.  评价和公告 

 

6.1  委员会将指导工作组制订关于工作组项目和活动的评价计划。 

 

6.2  委员会将指导工作组如何公告工作组的活动和产品。 

 

7. 提供资金和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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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伙伴计划章程规定了以下的提供资金安排(政策要求): 

 参加工作组的所有费用应该由伙伴自己承担，除非另有协议； 

 伙伴可以自行决定向伙伴计划的活动提供资金、人员和其他资源，均须遵守伙伴自

己的法律、规章和政策。 

 

7.2  参加工作组会议、项目和活动的直接费用由每个伙伴自己承担，除非工作组另有协

议 (政策要求)。 

 

7.3  主办工作组会议的直接费用由东道国承担，除非工作组另有协议(政策要求)。 

 

7.4  伙伴计划章程规定了以下有关知识产权的安排(政策要求): 

 考虑到伙伴计划的目的，所有由于伙伴计划的合作活动而产生的知识产权问题及其

处理办法应该根据这些问题出现的具体情况个别审查予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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